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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格处罚非法交易

应该说， 此次新冠肺炎疫
情暴发以来， 我国市场监管部
门反应相当迅速。

1 月 21 日， 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
联合下发文件， 要求各地加强
对农（集）贸市场、超市、餐饮单
位、电商平台的监督检查，严厉
打击野生动物的违规交易。

1 月 26 日， 根据疫情防控
形势需要， 市场监管总局又联
合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草局发
布了关于禁止野生动物交易的
公告，加大管控力度，在疫情防
控期间， 全面禁止野生动物交
易活动。

此后， 市场监管总局连续
多次召开会议，进行部署，要求
采取更加坚决的举措严厉打击
野生动物违规交易行为。

2 月 8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 市场监
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杨红灿
介绍说， 从 1 月 21 日至 2 月 6
日， 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检查
经营场所 149.8 万个（次），监
测电商平台、 网站 49.1 万个
（次）， 停业整顿市场及经营户
3700 余家，督促下架、删除、屏
蔽信息 7.7 万条。

同日，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
《关于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期间违
法行为的意见》，明确对野生动
物及其制品非法交易等违法行
为， 在依法可以选择的处罚种
类和处罚幅度内顶格处罚。

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
责任。 按照中央部署，多个省份
立即出台政策， 紧急叫停野生
动物交易。

除了禁止野生动物交易，
一些省份还停止活禽交易。

各地相关部门快速反应，
对野生动物交易活动采取了一
系列监管措施， 有效从源头对
疫情进行了防控。

治理考验监管体制

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和经营
消费屡打不绝，根源何在？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赵
辉分析说：“野生动物交易监管
体制存在多头执法、部门职能交
叉等问题，是打击野生动物非法
交易效果欠佳的主要原因。 ”

在 2018 年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前， 对于野生动物交易及

经营消费的监管部门， 涉及农
业、林业、检验检疫、工商、食药
监、 公安、 畜牧等多个部门体
系。2018 年机构改革之后，虽然
上述部门合并缩减， 但关于野
生动物监管体系的职能部门仍
然涉及农业、林草、市场监管等
部门。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伟东
认为， 现行有关野生动物管理
的政策与规定大都由野生动物
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和颁布，机
构改革后新成立的市场监管部
门，对这些政策规定既不熟悉，
又缺乏野生动物管理的专业人
员。 并且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
的执法主体涉及林业、 市场监
管、海关等部门，执法主体权限
过于分散。

“野生动物市场监管有其
特殊性， 比如市场交易量大而
且隐秘，整个产业链条很长，既
有前端野生动物捕猎、屠宰，又
有后端餐饮消费， 其中环节太
多。 监管部门众多也带来了职
能交叉、协调掣肘、沟通不力等
弊端。 ”赵辉建议，应一体化开
展针对走私以及捕猎、繁育、运
输、储存、转让、食用的野生动
物监管体系建设。

职能划分模糊不清

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七条规
定，国务院林业草原、渔业主管
部门分别主管全国陆生、 水生

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林业、 渔业主管
部门分别主管本行政区域内陆
生、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在实际执法中， 作为行政
主管部门的林草、 渔业部门和
市场监管部门， 对于野生动物
交易的监管职能划分也存在模
糊不清的问题。 我国是采用以
地方政府为主要监管责任主体
的属地管理制度，由此，就衍生
出对于野生动物市场监管中央
和地方不一致的问题。

以陕西省野生动物保护地
方法规为例， 赵辉向记者介绍
了市场监管部门和行政主管部
门之间的职责，在地方层面“悄
然变化”的实施情况。

根据国务院《陆生野生动
物保护实施条例》 第二十七条
规定，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
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和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有权对经营利用
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行为进
行管理。 其中对于进入集贸市
场的野生动物或其产品， 由市
场监管部门进行监督管理；在
集贸市场以外经营野生动物或
其产品，由野生动物主管部门、
市场监管部门或其授权的单位
进行监督管理。

而《陕西省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
法》第三十条规定 ，各级野生
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委托
单位， 应配合市场监管部门，

对进入市场交易的野生动物
及其产品进行监督管理。 未进
入市场交易的，由当地野生动
物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单
位监督管理。

由此可以看出， 国务院的
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存在不
契合。 在陕西地方层面，对于集
贸市场以外经营野生动物或其
产品的行为， 当地野生动物行
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单位为监
管部门， 而市场监管部门则不
是主要监管部门。 但是在国务
院行政法规中， 野生动物行政
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都是
集贸市场外经营野生动物或其
产品的主要监管部门。

等级保护存在弊端

我国目前对野生动物的保
护实行等级保护制。 野生动物
保护法仅在总则部分第二条中
规定了该法所保护的野生动物
的范围，即珍贵、濒危的陆生、
水生野生动物和有益的， 或者
有重要经济、 科学研究价值的
陆生野生动物。 很明显，此处的
野生动物并不包括所有的野生
动物，其保护范围过于狭窄。

“现行法律规定，受保护的
动物是指珍贵、 濒危的和有益
的或者有重要经济、 科学研究
价值的野生动物， 而绝大多数
野生动物被排除在法律保护范
围之外。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
俊海告诉记者， 对普通野生动
物的保护， 野生动物保护法强
调的是行政许可和收费， 这样
会使执法监管效力打折扣。

刘俊海认为，应该从根本上
取缔野生动物交易，同时应该修
改野生动物保护法，对于野生动
物保护名单，除了有制度性规定
外，还应该进行名单列举。 修订
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法律时，能够
更加注重非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的监管规定，提升野生动物分类
和清单管理的精细化程度，大幅
提高对一般野生动物非法交易
的处罚标准。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禁
止交易就能让整个野生动物非
法交易产业萎缩， 从而达到有
效遏制的效果。 ”刘俊海说。

此外，刘俊海还建议，市场
监管部门应该加大对网红、娱
乐明星等在电视、网络、手机视
频中播放“吃野味”节目、广告
的处罚力度， 提高对有奖举报
的奖励额度和手段。

（据 《法制日报 》）

专家建议：

大幅提高一般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处罚标准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我国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和消费的综合治理问题，迅速成为社会各界的关注焦点。
据报道，湖北省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最先暴发地。 对此，社会公众不禁提出疑问：2003 年因食用野生动物引发

“非典”疫情，17年后对野生动物的交易监管效果为何仍然不尽如人意？我国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及消费行为缘何屡打不绝？野生动物交易
监管体制到底还存在哪些短板？ 如何维护市场监管秩序已有工作成效、夯实野生动物交易监管薄弱环节？


